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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紀錄 

 

時  間：98 年 3 月 30 日（星期一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
地    點：人文社會科學院會議室（BOH 206 室） 

主  席：江主任委員福松         紀錄：陽瑞芝 

出席人員：（如附簽到表）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1. 本次會議出席人數為 11 人，符合比照本校校務會議二分之一出席人數門檻。 

2.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院教師申請「全程英語教學」通過案，計有教研所王嘉陵助理

教授、應用英語研究所蕭聰淵教授、郭宜湘副教授、周利華助理教授、林綠芳助理

教授等 5 案。 

3.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院教師申請「創意教學」通過案，計有師資培育中心江愛華教

授、林志聖助理教授、外語中心陳慧珍副教授、體育室黃智能助理教授、楊昌斌助

理教授、吳美玉講師等 6 案。 

4.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規劃招生宣導，各教學單位提供本校英語文簡介，本院目前僅經

濟所、應英所提供，海法所、教研所及海文所尚未提供，請各單位依 97 學年度第 2

學期招生推動委員會報告之中英文簡介內容格式，盡快調整所屬簡介並送招生組。 

5. 98 年 2 月 23 日召開院主管會議，討論有關 98 學年度設立全程英語授課學分學程一

案，議決：徵詢本院各單位教師開設全程英語授課之意願，視徵詢意願結果另行擇

期開會討論。本院於 2 月 24 日電子郵件徵詢全院教師，至 3 月 3 日調查截止，僅蕭

聰淵教授、周利華助理教授、林綠芳助理教授及王嘉陵助理教授等有意願，依支援

授課教師情形，是否規劃 98 學年度開設全程英語授課學分學程，俟與各學院研討合

作之可行性後再議。 

6. 98 年 3 月 25 日共同教育委員召開，討論有關配合教育部政策，擬制定本校全校性課

程分類規劃一案，議決：「各學院、系、所請提供可支援通識課程之課群、課程及學

分數，於 4 月 6 日（一）前提交通識中心彙整分群，課程領域名稱調整後再設各領

域召集人」。請各系所於期限前研擬提送相關資料。 

7. 應用經濟研究所 98 學年度擬於通識教育中心開授課程項目： 

(1)經濟與人類生活(2 學分)、個體經濟導論(3 學分)、總體經濟導論(3 學分) 

(2)統計與人類生活(2 學分)、統計學一(3 學分)、統計學二(3 學分) 

 

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研究所 

案由：修正本所課程委員會議組織規程案，提請  備查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經本所 97 年 12 月 12 日召開 97 學年度第 5 次所務會議通過修正在案。 

二、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、修正條文及現行條文如【附件 1】（P4~P7）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。修正後條文如【附件 1-1】（P8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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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研究所 

案由：修正本所碩士班課程表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經本所 98 年 3 月 6 日召開 97 學年度第 5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修正在案。 

二、檢附課程修正對照表、修正課程表及現行課程表如【附件 2】（P9~P16）。 

三、本修正課程表，自 98 學年度起適用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修正後課程表如【附件 2-1】（P17~P19）。 

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研究所 

案由：修正本所碩專班課程表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經本所 98 年 3 月 6 日召開 97 學年度第 5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修正在案。 

二、檢附課程修正對照表、修正課程表及現行課程表如【附件 3】（P20~P27）。 

三、本修正課程表，自 98 學年度起適用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修正後課程對照如【附件 3-1】（P28~P30）。 
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研究所 

案由：訂定本所「海洋教育碩士學位班」課程表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經本所 97 年 12 月 12 日召開 97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在案。 

二、檢附課程表（草案）如【附件 4】（P31~P32）。 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修正後課程表如【附件 4-1】（P33~P34）。 

 

 
提案五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外語教學研究中心 

案由：修正本中心「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」，敬請  備查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98 年 1 月 13 日應英所暨外語中心會議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條文修正對照表、修正後條文及現行條文如【附件 5】（P35~P37）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。修正後條文如【附件 5-1】（P38）。 

 
 
提案六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研究所 

案由：訂定本所「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」（草案），敬請  備查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98 年 1 月 13 日應英所暨外語中心會議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條文草案如【附件 6】（P39）。 






